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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主 黨 對 政 府 總 部 政 策 局 的 重 組 建 議 的 意 見  

 

 本年 5 月 3 日，行政長官在立法會的答問大會，宣布計劃由

2007 年 7 月 1 日起重組政府總部，以便合理分配各政策局的職

責，以及更有效地推行各項重大政策。在重組後，政策局的數目

會由 11 個變為 12 個。  
 
 去年 9 月，民主黨發表施政報告建議書時，便已指出為理順

政府部門之間的工作，某些問責局的工作應重新調配，以便政策

局可提高施政效率，因此，我們建議政府建立三司十二局。  
 
 現時，對於政府提出的政策局重組，雖然重組的建議與民主

黨的有點不同，但我們認為這些都是支節問題，對局與局之間的

重組無大異議。  
 
 反而，認為問責制能否成功的關鍵在於它是建立在何種政治

體制之上。  
 
 推行政治問責，早已成為民主國家 /地區一直行之有效的政治

體制。然而，要讓問責制有效推行，民主黨亦曾在建議書內指出，

必須輔以民主制度，才能令政府獲得民意授權，讓問責局長可因

此推行政策。  
 
 民主黨認為，當政治領袖透過民主選舉執政，得到人民的授

權，順理成章地，就可以委任各方的人才進入政府，進行管治。 
 

特區政府所提倡的問責制度，並非建基於民主體制，從理念

上而言，行政長官的施政並不是向大眾負責，因此，由行政長官

所委任的主要官員，也只是向其負責，而並不是向大眾負責，雖

然，建議的三司十二局有助改善政府的施政效率，但從問責而

言，如不推行民主制度，並不能促成問責制可以名實相符地向市

民問責，從而建立一個有效的政治問責制度。  
 
因此，雖然我們對現時政策局的重組無大意見，但是，從制

度上而言，問責制度已實施了五年，已是時候作徹底檢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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